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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第七届“机械之星·榜样就在身边”评选活动的通知

为引领广大青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青年坚定理想信

念，培育高尚品格，发奋成长成才，勇于开拓创新，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挖掘先进事迹，树

立榜样模范，充分发挥典型引领的育人功能，使学生在学习榜样、提升自我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人人争做榜样”的校园氛围。我院将组织举办第七届“机械之星·榜样的力量”评选活

动。本次活动包含“党员之星”、“干部之星”、“励志之星”、“科创之星”、“学术之

星”五类评选。

一、评审组成

评审委员会主任：孙旭东、祝锡晶、李秀玲、苗鸿宾、叶林征

评审委员会委员：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工作组

二、评选时间

2025年 2月 27日——2025年 3月 15日

三、评选原则

公正公开 选树典型

四、评选条件

详见“党员之星”、“干部之星”、“励志之星”、“科创之星”、“学术之星”发文

评选条件。

五、评选程序

1、宣传发动阶段（2月 27日——2月 28日）



各学生组织、各班组织全体同学学习、领会文件精神，使全体学生明确此次评选活动的

意义。

2、提名阶段（2月 28日——3月 3日）

（1）机械工程学院全体班主任有提名权，提名数量不得超过所带班级数；

（2）可以自荐或其他同学推荐；

（3）五类评选只能参评一项，已获得往届“机械之星”的学生不在提名之列；

3、候选人民意调查阶段（3月 3日——3月 7日）

对提名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征求师生意见，对师生异议核查属实者，取消候选人资

格。

4、评审阶段（3月 7日——3月 10日）

由评审委员会综合考虑进入评审阶段候选人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表现等打出综合

得分。

评选方法：学院组成师生评议委员会对候选人的思想素质、工作态度、工作贡献进行考

评打分。

5、公示与展示表彰阶段（3月 11日——3月 15日）

综合考察与公示评选结果，公示期满后予以隆重表彰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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